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协议书
秉着自觉自愿的原则，现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新发展一批青年志愿者，以更好地为学校、为社会服务。
　　请认真阅读以下协议内容，深入了解青年志愿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。相关条款如下：
　　1.以自愿原则发展青年志愿者，且本人具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性，思想上要求积极上进，有自己的思想，生活上乐于助人，能积极面对生活。
　　2.青年志愿者的每次活动是不记报酬的公益性质的活动。
　　3.青年志愿者必须服从组织管理，积极参加每次活动，由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对青年志愿者进行考核，若出现有违背校纪校规的行为，受警告或警告以上处分，将终止其青年志愿者身份。
　　4.只有加入青年志愿者队伍的个人才可以参加“浙江大学星级志愿者”、“浙江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” 以及“浙江大学十佳青年志愿者”的评选。
　　5.凡是加入青年志愿者队伍的个人，将在班级、学院的各项个人评优及浙江大学西部支教团组建中优先考虑。
　　6.青年志愿者可自动申请退出，同时将取消其青年志愿者享有的一切权利。
　　

一切活动的管理遵照《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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